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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渝水区环境保护局概况
一、部门主要职责
一、部门主要职责
区环境保护局是区政府直属机构，主要职责是：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环境保护方针、政策和法律、法规，拟定并监督实施全区环境保护政策和规范性文件；对全区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监督管理。

（二）受区人民政府委托对重大经济和技术政策、发展规划以及重大经济开发计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；拟定并组织实施全区环境保护规划；组织拟定和监督实施区重点区域、重点流域污染防治规划和生态保护规划。

（三）贯彻执行并组织实施国家有关大气、水体、土壤、噪声、固体废物、有毒化学品及机动车等污染防治的法规和规章；负责对全区大气、水体、土壤等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；负责辐射环境和放射性废物的管理和污染防治工作。

（四）监督对生态环境有影响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活动，重要生态建设和生态破坏恢复工作。

（五）负责调查处理重大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，受区政府委托协调处理涉及辖区内外的环境污染纠纷。负责环境监理和环境保护行政稽查、组织开展全区环境保护执法检查活动。

（六）负责全区环境统计、环境信息、环境监测工作。组织全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；负责全区排污申报登记、排污收费、限期治理等环境管理制度的实施。

（七）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二、部门基本情况
纳入本套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的单位共1个，即新余市渝水区环保局一个一级预算单位。
第二部分渝水区环境保护局2018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
一、2018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
（一）收入预算情况
2018年区环境保护局收入预算总额375.8672万元.基本收入371.8672万元．行政事业性项目收入4万元。

2018年预算支出375.8672万元.按项目类别分为：基本收入371.8672万元；行政事业性项目收入4万元。按功能科目分：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34.0232万元；节能环保支出321.5258万元；住房保障支出20.3152万元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情况
2018年预算支出375.8672万元.按项目类别分为：基本收入371.8672万元；行政事业性项目收入4万元。按功能科目分：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34.0232万元；节能环保支出321.5258万元；住房保障支出20.3152万元。
（三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
2018年预算支出375.8672万元.按项目类别分为：基本收入371.8672万元；行政事业性项目收入4万元。按功能科目分：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34.0232万元；节能环保支出321.5258万元；住房保障支出20.3152万元
（四）政府性基金情况
（五）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

按照财政部《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》明确的口径计算，2018年本部门的公用经费88.4万元，其中：办公及印刷费33.9万元、邮电费2万元、差旅费10万元、会议费10万元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以及其他费用32.5万元。

（六）政府采购情况

2018年本部门所属各单位政府采购总额9万元。 

二、2018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说明
2018年环保局 “三公”经费年初预算安排15.466万元。其中：

因公出国（境）费 0万元。
公务接待费8万元.
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经费7.466万元.
第三部分  民政局 2018年部门预算表

八张表（详见附表）

第四部分   名词解释
对部门预算中涉及的支出功能分类科目（明细到项级），结合部门实际，参照《2018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》的规范说明进行解释。

样式：

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（类）党委办公厅（室）及相关机构事务（款）一般行政管理事务（项）：指反映行政单位（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）未单独设置顶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。

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（类）党委办公厅（室）及相关机构事务（款）机关服务（项）：指反映为行政单位（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）提供后勤服务的各类后勤服务中心、医务室等附属事业单位的支出。

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（类）党委办公厅（室）及相关机构事务（款）事业运行（项）：指反映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，不包括行政单位（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）后勤服务中心、医务室等附属事业单位。

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（类）党委办公厅（室）及相关机构事务（款）其他党委办公厅（室）及相关机构事务（项）：指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党委办公厅（室）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。

教育支出（类）普通教育（款）学前教育（项）：指反映各部门举办的学前教育支出。

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（类）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（款）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支出（项）：指反映未实行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（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）开支的离退休支出。

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（类）医疗保障（款）行政单位医疗（项）：指反映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行政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的经费，未参加医疗保险的行政单位的公费医疗缴费，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、红军老战士待遇人员的医疗经费。

住房保障支出（类）住房改革支出（款）购房补贴（项）：指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，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（含离退休人员）、军队（含武警）向转役复原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。

